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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

一、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
实施标准：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申请材料：招用高校毕业生的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劳动合同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人才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3898925（钦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0777-6519676（灵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0777-8318021（浦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77-2838867（钦南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77-3685683（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二、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治区内企业或社会组织。
实施标准：按其为脱贫劳动力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脱贫劳动力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申请材料：招用脱贫劳动力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劳动合同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或社会组织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20916（钦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0777-6518116（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929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7（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6112（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三、企业新增岗位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在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年的企业。
实施标准：每新增1个就业岗位，按每个新增岗位每月不高于500元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市结合实际确定。每个企业每年享受该项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申请材料：企业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新增岗位社会保险补贴应提供新增就业人员名册、劳动合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20916（钦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0777-6518116（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929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220089（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6112（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四、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毕业生就业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与之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6个月的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
实施标准：2000元/人。
申请材料：招用高校毕业生的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带动就业补贴应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劳动合同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人才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3898925（钦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0777-6519676（灵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77-8318021（浦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77-2838867（钦南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0777-3685683（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五、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就业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招用脱贫劳动力，与之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6个月的企业或社会组织。
实施标准：每人每年2000元。

申请材料：招用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带动就业补贴应提供基本身份类证明、劳动合同等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或社会组织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6518116（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929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7（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6112（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六、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就业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与脱贫劳动力签订劳务协议或承揽合同，在1年内累计工作不少于6个月并给付不低于6000元劳动报酬的就业帮扶车间。
实施标准：每人每年2000元。

申请材料：就业帮扶车间应提供申请表，吸纳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就业花名册，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银行设立的基本账户信息（属企业的需要加盖公章，属个体工商户的需经其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通过银行发放劳动报酬凭证原件（备核）、复印件、或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领取劳动报酬签字确认表，为吸纳就业或委托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人员购买的意外伤害保险发票、保单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6887096  （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929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7（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60（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七、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介绍重点群体就业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
实施标准：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请流程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

申请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申报年度的完税证明；组织农村劳动力和登记失业人员到企业就业，协助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证明，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3个月以上的证明材料（缴纳社会保险费满3个月以上能够实现数据共享的，由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不需提供相关材料）；资金申请相关表格。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6518116（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801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220089（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65、3686112（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171（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八、“就业券”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实施对象：吸纳“就业券”持券人员就业，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6个月的企业。
实施标准：按券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

申请材料：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人社经办管理信息系统向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就业券”，每月对属地企业吸纳持“就业券”人员就业和社保参保情况进行系统数据比对校验，将符合申领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条件的，生成《企业吸纳“就业券”持券人员花名册》，并将《企业吸纳“就业券”持券人员花名册》通过人社经办管理信息系统推送短信告知企业。企业登录人社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申领确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20916（钦州市就业服务中心）

0777-6518116（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3928（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220089（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6112（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171（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农民工创业园政策
九、农民工创业园建设奖补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申领条件：用于创业项目推介，广告宣传，帮助园区企业招聘、稳岗、留工，农民工职业技能技术提升，企业管理层管理能力提升和农民工生产生活环境改善，新入驻企业搬迁等提升农民工创业园运营管理水平和促进创业就业相关方面支出。

补贴对象：自治区级农民工创业园。

补贴标准：视情况而定。
申请材料：自治区级农民工创业园申请，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相关财务规定支出。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政策咨询电话：
0777-6887089（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801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7（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83（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十、农民工创业园房租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通知》（桂人社发〔2020〕6号）

申领条件：农民工创业园区已投产且没有享受其他房租补贴的企业。

补贴对象：自治区级农民工创业园。

补贴标准：给予6500元/户一次性房租补贴。

申请材料：由各地农民工创业园园区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政策咨询电话：
0777-6887089（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8013（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7（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83（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社会保险费政策

十一、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政策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23号）。

实施对象：钦州市内参加失业保险的用人单位。

实施标准：阶段性降低费率期间，失业保险用人单位和职工分别按工资总额的0.5%缴纳（之前为单位1.5%、个人0.5%）。

申请材料：无。
经办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政策咨询电话：
0777-2833005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23416 （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18229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3 （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5690 （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92008（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十二、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工作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2022年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2号）、《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关于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工作的通知》。

实施对象：钦州市内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

实施标准：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限为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 ，我市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以现行基准费率为基础下调50%。在此期间我市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一并执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按照工程项目施工合同总造价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率下调50%.

申请材料：无
经办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政策咨询电话：
0777-2833005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23416 （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18229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3 （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5690 （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92008（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十三、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一）针对5个特困行业。
实施对象：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5个特困行业所属企业。上述5个行业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企业办法缓缴。

实施期限：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2022年4月至12月，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在此期间，企业可一次或多次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已缴纳所属期为2022年4月费款的企业，可从5月起申请缓缴，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个月，也可以申请退回4月费款。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申请材料：《困难行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
申请流程：缓缴社保费依申请办理。在缓缴期限内，企业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时应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承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办理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33005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23416 （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18229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3 （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5690 （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92008（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二）针对17个困难行业。
实施对象：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17个困难行业所属困难企业。上述17个行业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企业办法缓缴。
实施期限：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2022年6月至12月，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在此期间，参保单位可一次或多次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申请条件及材料：企业应提交《困难行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和企业财务报表证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1）申请缓缴月之前1个自然月处于亏损状态。（2）申请缓缴月之前3个自然月累计亏损。（3）2022年1月至申请缓缴上月累计亏损。
申请流程：与5个特困行业一致。
办理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33005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23416 （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18229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3 （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5690 （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92008（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三）针对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实施对象：全市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实施期限：2022年6月至12月。在此期间，参保单位可一次或多次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申请条件及材料：企业应属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含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累计出现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市、县（区）；出现疫情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管控区域或发布“停工停产”、“足不出户”等政策的县（区）。
企业还应提交《困难行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和企业财务报表证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1）申请缓缴月之前1个自然月处于亏损状态。（2）申请缓缴月之前3个自然月累计亏损。（3）2022年1月至申请缓缴上月累计亏损。
申请流程:缓缴社保费依申请办理。缓缴期限内，企业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办理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33005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23416 （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18229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3 （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5690 （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92008（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稳岗扩岗政策

十四、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政策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提高大型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实施对象：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发放稳岗返还的企业还应同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严重失信企业、列入出清名单的僵尸企业不宜发放稳岗返还。
实施标准：大型企业按本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本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90%返还。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按照2020年实施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划分的结果执行。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的历年欠费和滞纳金。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的申领条件、返还标准参照中小微企业标准执行。
申请材料：此政策不需要企业申请，符合条件的免申即享。
经办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58718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10128（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66525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2（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6185（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83219（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十五、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政策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3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实施对象：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出现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地级市的所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所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僵尸企业不在补助对象之列。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

实施标准：由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部门按每名参保职工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支持参保单位组织职工以工作代替培训。

申请材料：（1）中高风险疫情地区：不需申请，免申即享。（2）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依申请办理。
经办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58718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10128（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66525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2（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6185（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83219（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十六、一次性扩岗补助

政策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3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 号)。
    实施对象：对招用毕业年度（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

实施标准：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一次性扩岗补助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能重复享受。毕业生的身份企业只能用一次，本年度以此身份享受了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的，其他企业不能重复使用。   

    申请材料：以国家文件为准，目前为依企业申请办理。招用毕业生的企业需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交一次性扩岗补助申请表及花名册，毕业生毕业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
经办机构：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咨询电话：
0777-2858718 （钦州市社保中心）

0777-6510128（灵山县社保中心）

0777-8366525 （浦北县社保中心）

0777-2101802（钦南区社保中心）

0777-3686185（钦北区社保中心）

0777-2583219（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

培训政策
十七、岗位技能培训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

申领条件：组织职工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后取得相应证书。
补贴对象：企业。
补贴标准：初级工1800元/人、中级工2500元/人、高级工4000元/人、技师6000元/人、高级技师8000元/人、专项职业能力证书800元/人。
申请材料及流程：

（1） 培训前，企业根据培训需求配合提供相关材料，由合作培训机构登录广西职业技能培训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培训班期申报模块，录入学员花名册（含身份证信息）、学员身份证明材料（劳动合同或双方签章确认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表）、课程表、师资证明材料、教材信息、培训承诺书、开班审批表等内容，提交审核。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展培训。

（2） 完成培训任务后，培训机构登录信息管理系统培训补贴申报模块生成补贴申请表及学员花名册，上传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凭证及其他相关材料，提交审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公示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的银行基本账户。如企业委托培训机构垫付培训费的，拨付至培训机构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6887098（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217776（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1（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61（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十八、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政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人社发〔2019〕17号)。

申领条件：企业组织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在职职工按规定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后取得相应证书。
补贴对象：企业。
补贴标准：按属地管理原则，由企业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根据学徒培训合格情况，按中级工5000元/人·年、高级工6000元/人·年、技师8000元/人·年、高级技师10000元/人·年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培训后未能达到培训目标的，按不超过补贴标准的50%给予补贴。

申请材料及流程：
（1） 企业在开展年度学徒培训前1个月内根据培训需求配合提供相关材料，由合作培训机构登录广西职业技能培训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在培训班期申报模块录入学员花名册（含身份证信息）、学员身份证明材料（劳动合同或双方签章确认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表）、课程表、师资证明材料、教材信息、学徒培养计划、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训协议、培训承诺书、开班审批表等内容，提交审核。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通过后列入学徒培训计划。企业需预拨培训补贴的，线上提交预支补贴申请表、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材料，财政部门按规定向企业预支不超过年培训补贴50%的补贴资金。

（3） 培训任务完成后，企业配合提供相关材料，培训机构登录信息管理系统，在“培训补贴申报模块”生成补贴申请表及学员花名册，并上传10个学时的理论课程视频、按学徒培养计划明确的培养结果证明、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凭证、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及其他相关材料，提交审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公示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或剩余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的银行基本账户。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6887098（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217776（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1（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61（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十九、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政策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14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

   申请条件：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的企业，并具备以下条件：

1.管理规范、信用良好，已建立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衔接机制，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

    2.拟开展等级认定的职业（工种）以本单位生产一线的主体技能型职业（工种）为主，从业人员较多、技能含量较高，且与本单位生产经营业务直接相关，在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3.能够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能够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

    4.具有专门负责等级认定的内设机构，具有与等级认定职业（工种）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并拥有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和考评人员。

    5.具有与等级认定职业（工种）相适应的场地、设施设备、仪器仪表等硬件设施和监控设备。

申请材料：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备案申请表、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企业评价规范（拟开展评价的职业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展的不需要编制、提供企业评价规范）、质量管控措施（包含但不限于考务管理办法、理论考试、操作考核规则等）。

经办机构：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咨询电话：
0777-6887096（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8313928（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7-2101801（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3685660（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7-5986693（钦州港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

经办机构地址

市、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地址：
钦州市就业服务中心（钦州市钦南区南珠西大街57号）

灵山县就业服务中心（灵山县县城江南路十里段363号）

浦北县就业服务中心（浦北县江城街道越新路121号）

钦南区就业服务中心（钦南区水东街道南珠东大街90号）

钦北区就业服务中心（钦北区长田街道办政通街4号）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钦州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友谊大道88号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综合服务大厅一楼）

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址：
钦州市社保中心（钦州市兴桂路体育中心主场馆1号门社会保险服务大厅3-7号窗口）

灵山县社保中心（灵山县灵城街道丰江西路130号社保中心二楼业务大厅3-4号窗口）

浦北县社保中心（浦北县江城街道越新路121号人社局一楼综合业务受理大厅1-2号窗口）

钦南区社保中心（钦州市南珠东大街90号社保中心一楼业务大厅3-5号受理窗口）

钦北区社保中心（钦州市政通街4号人力资源市场一楼7-8号窗口）

钦州港片区社保中心（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中马广场友谊大道88号综合服务大厅一楼25-26号窗口）
市、县（区）人才服务经办机构地址：
钦州市人才服务中心（钦州市钦北区子材东大街钦州市

体育中心体育场3号门）

灵山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灵山县三海街道江南路十里段363号）

浦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浦北县江城街道越新路121号）

钦南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钦南区水东街道南珠东大街90号）

钦北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钦北区长田街道办政通街4号）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培训就业服务中心（钦州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友谊大道88号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综合服务大厅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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